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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訴人：    女   民國  年  月  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學校及職稱：新竹市  區     國民小學  

聯絡處所：  

原措施學校：新竹市     區   國民小學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核予 年 月 日曠職一日並課以申誡一次」案。爰向本會提起申訴

乙案。本會評議決定如下： 

主文 

申訴無理由。 

事實 

一、 緣申訴人（   教師）於 年  月 日收到新竹市立      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原措

施學校」)依教師請假規則第十五條核予以申訴人 年 月 日曠職一日通知書。並於 年 月 

日收到因曠職一日而課以申誡一次通知。申訴人不服，爰於 年 月 日向本會提起申訴。 

 

二、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申訴人對原措施學校依「教師請假規則」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課以曠職一日處分，並

經教師成績考核會議依公立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第六款第十

目，核予「申誡一次」處分。申訴人說明如下： 

1. 申訴人欲參加 年 月 日及同年 月 日，新竹巿教育處開設「新竹市 年度學生輔導諮

商中心工作計畫遊戲治療應用於國小學生諮商輔導工作坊」研習課程，遊戲治療為國

小輔導工作之常用方式，因國小學生語言表達能力有限，透過遊戲方式將生活現象與

個人狀態以隱喻的方式表達、溝通及學習。申訴人為精進輔導諮商之專業技能，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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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管自薦欲參與該課程，以公假方式奉准參與進修研習課程。然單位主管先推派另

一工作同仁參加，向申訴人表示屆時再討論，因研習課程有人數限制，在不確定狀況

下申訴人先報名以避免人數額滿無法再報名。 

2.   年 月  日申訴人向主管表示其已完成工作上事務，無任何耽誤狀況，原訂 月 日應

輔導之學生亦於 月 日完成輔導工作，欲參加隔日之「新竹市 年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工作計畫遊戲治療應用於國小學生諮商輔導工作坊」研習課程，主管仍拒絕。申訴人

於 年 月 日晚間以請事假方式以參與隔日課程，然校方以「在主管未知悉及核准前逕

自更動個案學生的輔導時間，此外，在此次之前，該生已連續四次未進行輔導工作，

卻執意調開原訂   個案輔導時間，罔顧個案輔導權益為由，否准申訴人事假申請。 

3. 申訴人於 年 月 日當日獲知事假遭否准時已在課程進行中，不方便中斷研習課程回學

校，校方不接受申訴人解釋，於 年 月 日以   國人字第 號函認定申訴人曠職8小

時，並於 年 月 日以  國人字第  號函給予申訴人申誠一次措施。 

4. 申訴人於 年 月 日上午請假，參加當日第二階段之「新竹市 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工

作計畫－遊戲治療應用於國小學生諮商輔導工作坊」。校方皆同意申訴人以事假方式參

與課程。申訴人認相同課程，接連兩週相同時間上課，並以事假方式為之，卻遭校方

不同之對待，認校方有不公、不當且不法之處，故原曠職及申誠措施於法無據，依法

提起申訴。 

三、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 

1. 新竹市政府  年 月 日舉辦「  年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工作計畫－遊戲治療應用於國小

學生諮商輔導工作訪」研習，原措施學校考量遊戲治療為專輔教師教育學程之必修課程，

申訴人已有遊戲治療之相關專業，無參加該研習之必要性，反之兼輔老師在遊戲治療理

論與實務認知及技能上較為薄弱，故優先薦派兼輔教師公假參與該研習。申訴人 月 日

突然告知原措施學校輔導組長，想參加上開 月 日研習，輔導組長詢問是否已完成 月

份之個案輔導紀錄，申訴人回應：尚未完成。事實上，申訴人自  學年度至原措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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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專輔教師，一直有延遲繳交每月個案輔導紀錄之狀況。經口頭勸說無改善，單位主

管也透過多次內部輔導工作檢討會，提醒申訴人務必正視自身輔導工作之專業倫理，依

據國民小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每次與個案晤談完畢最好立即撰寫個案紀錄,最慢在

當天完成」，但本學期初申訴人仍有遲交狀況，且申訴人過往曾有承諾先參加研習而後

補交個案輔導紀錄，卻仍失信而遲交紀錄之陋習。因此，輔導組長鼓勵申訴人先完成  月

份之個案紀錄再參加非必要之研習，較合乎情理。因為專輔教師日常主要的工作在於輔

導個案與完成當日的個案輔導紀錄，倘若這些主責的工作已有延遲，理應先完成分內之

工作後，再評估是否參與其他非必要之活動。 

2. 學輔處主任出於處室同仁情誼及程序上的疑慮，於 月 日晚間以 line 訊息傳達該研習

已薦派兼輔老師出席，懇請申訴人三思而行，並提及依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及第15條，

清楚地表達校方並不同意，若執意而行恐會以曠職論。經查申訴人在學輔主任與其溝通

之後，隨即於當晚（ 月 日 ）上差勤系統申請事假，並臨時隨意找了原措施學校   導

師做為代理人，惟合理的代理人應該是輔導組長與兼輔老師。 

3.  月 日當天上午，校長在得知申訴人未到校上班，且分內工作個案輔導紀錄也尚未完成

時，隨即請輔導組長聯絡申訴人，學校尚未核准假單，希望申訴人先回學校說明，並再

次表達請假未經核准擅離職守，恐會以曠職論，當天學輔處主任公假在外，基於處室同

仁情誼，於中午休息時間，趕緊再次以 Line 訊息建議申訴人下午先行回校較妥。此外，

當天輔導組長也請在場的兼輔老師當面與申訴人溝通並表達學校請她返校上班的立場，

惟申訴人卻置之不理拒絕返校上班。 

4. 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第1項規定:「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校核准後，

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第15條規

定:「教師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假有虛偽

情事者，均以曠職論...」，原措施學校就申訴人上開行徑，於 月 日以 國人字第 號未到

職通知書告知申訴人 月 日 時45分至15時45分曠職，如有異議，請於該通知書送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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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3日內，以書面陳述理由。申訴人於 月 日提出書面說明，因陳述之理由，僅表示想

參加 月 日之研習，並非有急病或緊急事故，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以致當天無法返校

上班，申訴人曠職已是客觀事實。爰此，原措施學校依據上開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第1項

及第15條規定，於  月 日以 國人字第 號函核定申訴人 年 月 日曠職8小時。 

5.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5款第5目規定略以，有曠課、曠

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記過處分。第6條第2項第6款第10目規定略以，其他違反有關教

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申誡處分。原措施學校考量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1項第2款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之原則，即便申訴

人有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個案輔導紀錄經常無法及時完成），依上開考核辦法，得

予記過處分，原措施學校仍依行政程序法第7條規定，選擇對申訴人權益損害最少之方

式，僅予申誡一次處分。 

理由： 

一、 按「教師請假規則」第 13條第 1項規定：「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

校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同法第15條規定：「教師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

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無故缺課者，以曠課論。曠職或曠課者，應扣除其

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依上開規定，教師之請假，無論假別屬性為何，除有急病或

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外，事假、病假、公假或休假等皆須

經學校核准後，請假程序始稱辦妥、完成，教師始得離開；教師若未辦妥上開請假事宜

即逕行離開或未到職，違反程序規定，又未辦理補請假手續者，學校自得予以曠職登記，

並扣除其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合先敘明。 

二、 卷查本件，申訴人稱欲參加 年 月 日及同年 月 日，新竹巿教育處開設「新竹市  年

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工作計畫遊戲治療應用於國小學生諮商輔導工作坊」研習課程，原

措施學校考量各輔導教師專業須求，故優先薦派兼輔教師公假參與研習，且學輔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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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月 日晚間以 line 訊息再次傳達該研習已薦派兼輔老師出席，請申訴人三思，並提

及依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及第15條，清楚地表達校方並不同意，若執意而行恐會以曠職

論；申訴人隨即於當晚上差勤系統申請事假。 

三、 審就卷附資料，申訴人請假填表時間為 年 月 日23：06，於 月 日早上在事假尚未批准

時，仍執意前往教師研習中心參加研習； 月 日當天上午，校長得知申訴人未到校上班，

隨即請輔導組長聯絡申訴人，學校尚未核准假單，希望申訴人先回學校說明，表明請假

未經核准擅離職守，恐會以曠職論處；另學輔主任於中午休息時間，再次以 Line 訊息

建議申訴人下午先行回校較妥；此外，當天輔導組長也請在場的兼輔老師當面與申訴人

溝通並表達學校請她返校上班，惟申訴人均置之不理未返校上班。原措施學校依據「教

師請假規則」第13條及第15條規定，予以申訴人曠職登記並扣薪，自屬有據。 

四、 申訴人曠職事實明確，審就申訴人有利及不利之因素，原措施學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6款第10目：「其他違犯教育法令規定事項」核

予申訴人申誡一次，本會認為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五、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4條之規定，

爰決定如主文。   

 

 

附註: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識及評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